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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浙江物

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物产环能”）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物

产环能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8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0,431,800股，

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57,522,642 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 557,954,442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00,431,8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57,522,64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 36名股东：缪绮、

朱晓明、朱建生、周金林、钟金田、支曙俊、赵守江、张放娅、俞森权、俞晨郎、

余向红、熊艳平、王珍珍、孙敏洁、戚继辰、潘以其、李之平、傅敏强、范炳龙、

杜薇佳、陈晓英、陈勤荣、陈建华、陈汉洪、武占峰、周晓京、徐旭亮、徐晖、

张忠社、郭文杰、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港

口投资”）、杭州持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持欣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持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持鹤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持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分别

简称“杭州持泰”、“杭州持欣”、“杭州持鹏”、“杭州持鹤”、“杭州持瑞”），

其限售期均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7,252,998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24.60%，

将于 2022年 12月 16日起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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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457,522,642股增加至 557,954,442

股。首次公开发行完成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股

东关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自愿锁定股份意向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河北港口投资、杭州持瑞、杭州持泰、杭州持鹏、杭州持欣、

杭州持鹤分别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 A 股

股票。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A股股票发

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规定。

上述承诺为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单位自愿接受证券监管部门、自律组

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在前述

锁定期期满后，本人还将依法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25%。在离任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发行人股票。

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本人不因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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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变更、离职而放弃履行本项延长锁定期的承诺。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

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三）公司全体监事分别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在前述

锁定期期满后，本人还将依法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25%。在离任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发行人股票。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

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四）赵守江、朱晓明等 30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发行的 A股股票。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A股股票发生变化的，

仍遵守上述规定。

上述承诺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证券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

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7,252,99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2月 16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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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缪绮 2,089,740 0.37% 2,089,740 0

2 朱晓明 2,637,418 0.47% 2,637,418 0

3 朱建生 329,890 0.06% 329,890 0

4 周金林 770,242 0.14% 770,242 0

5 钟金田 117,072 0.02% 117,072 0

6 支曙俊 735,908 0.13% 735,908 0

7 赵守江 4,610,364 0.83% 4,610,364 0

8 张放娅 1,807,041 0.32% 1,807,041 0

9 俞森权 908,297 0.16% 908,297 0

10 俞晨郎 162,280 0.03% 162,280 0

11 余向红 621,610 0.11% 621,610 0

12 熊艳平 352,257 0.06% 352,257 0

13 王珍珍 162,280 0.03% 162,280 0

14 孙敏洁 460,609 0.08% 460,609 0

15 戚继辰 423,525 0.08% 423,525 0

16 潘以其 1,209,954 0.22% 1,209,954 0

17 李之平 446,749 0.08% 446,749 0

18 傅敏强 37,889 0.01% 37,889 0

19 范炳龙 1,298,239 0.23% 1,298,239 0

20 杜薇佳 335,008 0.06% 335,008 0

21 陈晓英 1,806,123 0.32% 1,806,123 0

22 陈勤荣 467,647 0.08% 467,647 0

23 陈建华 230,305 0.04% 230,305 0

24 陈汉洪 37,889 0.01% 37,889 0

25 武占峰 1,778,678 0.32% 1,778,678 0

26 周晓京 621,610 0.11% 621,610 0

27 徐旭亮 194,480 0.03% 194,480 0

28 徐晖 1,169,225 0.21% 1,169,225 0

29 张忠社 394,931 0.07% 394,931 0

30 郭文杰 828,884 0.15% 828,884 0

31 河北港口投资 26,400,000 4.73% 26,4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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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32 杭州持泰 27,048,630 4.85% 27,048,630 0

33 杭州持欣 6,366,956 1.14% 6,366,956 0

34 杭州持鹏 12,005,013 2.15% 12,005,013 0

35 杭州持鹤 9,125,142 1.64% 9,125,142 0

36 杭州持瑞 29,261,113 5.24% 29,261,113 0

合计 137,252,998 24.60% 137,252,998 0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7,522,642 -137,252,998 320,269,6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431,800 137,252,998 237,684,798

股份合计 557,954,442 0 557,954,44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 月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物产环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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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丁 旭 邓 睿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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